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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考古资料看汉代一般家庭的夫妻关系

刘尊志

摘 要：汉代是中国古代家庭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夫妻作为家庭的核心组成部分，在家庭发展中起着十

分重要的作用。考古资料对汉代一般家庭的夫妻关系有较多的体现，且形式多样、内容丰富。从考古发现的墓

葬形制和图像资料整体来看，和谐恩爱的亲密关系是夫妻关系的主体，也有的家庭会存在夫妻解除婚姻关系的

情况，另有再婚及家庭中男性纳妾等情况，这对于家庭的发展均会造成相应影响。考古资料还反映出与社会发

展及特征相对应的汉代一般家庭中的夫妻在等级地位方面存在相应的差异，另外还有特殊的夫妻关系内容。

考古资料所体现出的汉代一般家庭夫妻关系，不仅包罗万象，而且具有复杂性和多样性，这对理解和认识汉代

家庭的发展可提供相应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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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妻是家庭的核心组成部分。两汉时期，男

女双方结合成婚形成正式夫妻关系，生活在同一

家庭中，共同劳动，共同抚育子女，共同促进家庭

的发展，夫妻关系也因此得到发展。本文所指的

一般家庭，是指除皇帝和王侯家庭以外的社会家

庭。这些一般家庭中，较多是夫妻感情日益深

厚，使得家庭更趋美满、和谐，并得到较好发展；

但也有的夫妻二人中会出现不忠与不贞现象，加

之其他各种不和谐情况，使得双方婚姻关系解

除，这对家庭会造成不同程度的伤害，也影响到

家庭的和谐及发展。另外还有家庭中男性纳妾，

抑或是家庭中双方在另一方去世后会再娶或再

嫁，还有一些特殊婚姻关系，综合体现出汉代家

庭夫妻关系的内容和内涵。本文拟以考古资料

为基础，对汉代一般家庭的夫妻关系作简要论

述，进而为理解和认识汉代家庭的发展和特征提

供一定的参考。

一、夫妻恩爱关系

较多家庭都存在比较稳定并推动家庭延

续、发展的正常夫妻关系，而这种关系的最基本

体现就是恩爱和睦。文献多有记载，西汉贾谊

在《新书·礼》中曰：“夫和妻柔，姑慈妇听，礼之

至也。……夫和则义，妻柔则正，姑慈则从，妇

听则婉，礼之质也。”［1］215相关事例在《汉书》《后

汉书》皆有记载，如“张敞画眉”“举案齐眉”等，

反映出夫妻间的恩爱及以礼相待等内容。考古

资料所体现汉代家庭中夫妻恩爱的内容及形式

较为丰富，涉及丧葬礼俗与墓葬形制，壁画和画

像等图像资料，也有构件或陶俑等器物。

（一）丧葬礼俗与墓葬形制

体现夫妻和谐关系最突出的考古资料为夫

妻合葬墓。夫妻葬于同一墓地，或同一封土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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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同一墓穴中，是对现实生活中夫妻生活在一

起的延续和再现。至迟在西汉早期偏晚阶段，

夫妻同穴合葬已在一些地区得到发展。江苏徐

州东甸子西汉早期偏晚阶段 M1，竖穴坑圹底部

葬夫妻二人［2］。西汉中晚期及之后，中小型墓

葬中夫妻同穴合葬现象明显增多，东汉时已全

面普及。夫妻死后葬于一室，在地下共存，彼此

的灵魂也可在同一空间内有更好的交流和沟

通，进而可在另一世界中恩爱生活。

夫妻同生同死的例子罕见，基本是死有先

后，埋葬会有早晚。为实现夫妻死后葬在一起

或葬于一室之中的愿望，当时的人们在丧葬方

面采取了较多的措施和方法。

竖穴墓葬中，有的为达到夫妻同葬一室之

目的，采取了留圹再葬的方式，即为二次葬提前

做好预留。徐州铁刹山 M6，清理墓葬竖穴内填

土时发现南北两侧填土的软硬程度有较大差

异，而且可清晰看到南部夯土的北壁微呈斜坡

状，推测是先凿建好满足夫妻二人同葬一墓的

较宽大墓圹。先葬者（男性）在自己位置埋葬后

就进行夯填，未葬者的位置上部夯填土较松软，

在后葬者（女性）死后，将松软填土挖开即可埋

葬［3］。这一方法很好地实现了夫妻二人同穴合

葬的目的。一些墓葬如徐州铜山县吕梁 M9，竖
穴下有两椁室，两墓主肩部处中间隔梁有相通

的小门［4］108-125，这样便于夫妻二人的灵魂在另一

世界中沟通。两墓例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现

实生活中夫妻的感情和关系。横穴墓葬的使用

和普及是促进夫妻合葬墓特别是同穴合葬墓出

现和发展的重要因素［5］。汉代横穴墓葬有砖

室、石室、砖石混筑及崖墓等多种形式，这与第

宅化特征较为适应，墓内更便于仿建生前居住

的屋室及设施，同时也能更好地契合夫妻在另

一世界共同生活的需求，很多横穴墓葬是夫妻

同葬于一室之中，折射出现实生活中夫妻的关

系和感情。

与夫妻去世时间不同但又要葬在一起有关

的还有迁葬，基本是将夫妻二人中早去世者的

尸骨迁移到后去世者的墓葬旁，或迁移到后去

世者的墓葬中，达成夫妻合葬的需求。前者如

河北邢台内丘张夺 10NDZ2#MDTG2M37，附近有

相近墓向、规模、时代的墓葬，单人葬，墓主骨肢

杂乱，胸骨、头骨、盆骨错位，推断为二次葬或迁

葬的可能性较大［6］327-328。后者如河北涉县索堡

M1，为竖穴土洞墓，土洞内用砖和木板筑成墓

室，靠右侧有棺木一具，葬一年龄在 50 至 60 岁

之间的男性，整体上保持了下葬时的状态；墓室

内靠左中下部有一具年龄约在 40 至 50 岁之间

的女性骨架，上有植物编织痕的泥块，骨架呈堆

积状，显然是迁葬［7］。徐州市邳州燕子埠乡青

龙山南麓永寿元年（公元 155 年）徐州从事墓，墓

门门楣石上有刻字，根据文字内容可知，墓主红

死亡的时间与夫人病死的时间相距十年，红死

后并未归葬故里，十年后的七月夫人去世，十月

即行迁葬，在武原祖茔旁侧建墓，夫妻二人葬于

同一墓葬中［8］。红与夫人的死亡时间相差十

年，在夫人去世后迁葬故里并合葬于一起，反映

出夫妻二人生前亲密的关系。而就迁葬来讲，

也是希望夫妻二人在另一世界继续恩爱、一起

生活的体现。

（二）图像资料

墓葬壁画、画像砖及画像石上皆有表现夫

妻恩爱的相关内容，其体现夫妻关系形式或具

体的内容均较为丰富，描绘出家庭中夫妻间和

谐关系和美好情感。

1.夫妻并坐及并立

较常见的是夫妻二人在室内、相关建筑内或

相关设施上并坐，或饮酒进食，或做观赏状，有

的还与孩子或老人共处于同一画面中，不仅反

映出夫妻之间的亲密关系，也体现出家庭和谐。

较多汉代画像石墓内为夫妻同穴合葬，建

墓画像石较多反映了夫妻相亲相敬、和谐美满

的生活场景。徐州市贾汪青山泉白集东汉墓为

夫妻同穴异室合葬，墓内的相关画像体现出夫

妻亲密的关系，中室北壁画像下部为楼房，楼下

正屋中刻男女二人饮酒，左男右女，男性身后乐

者，或弹琴，或在歌唱和伴奏，屋脊四周有四只

瑞鸟栖息，以示吉祥之意［9］。安徽宿州褚兰墓

山孜 M1 亦是夫妻同穴异室合葬墓，有夫妻对坐

图案［10］。这均象征着墓主夫妇的恩爱。

夫妻并坐画像还有很多，如安徽淮北市青

谷村出土建筑人物画像，中间为一建筑，其内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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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夫妇端坐在正堂木榻上，一侧有执戟武士

和端坐的乐人，另一侧为舞者和乐人，建筑的山

墙上有凤凰［11］43；四川德阳三台县郪江崖墓柏林

坡 M1 出土宴飨图中绘两个案几，北侧几后为夫

妇二人，男左女右，画像中还配有老人［12］165-166；

山东微山县两城乡凤凰山南麓伏羲庙出土的建

筑人物画像，画面中央有一厅堂，厅内坐二人，

为夫妻，女性左首为两孩童［13］。后两幅画面均

反映了家庭中的夫妻和睦及天伦之乐。

山东邹城市卧虎山汉墓 M2 西椁板内侧画

像主体为两位并立的老人，左为男性老者，右为

女性老者，均手执鸠杖，两者之间为两名跽坐孩

童［14］，不仅体现出祖孙间的生活内容，也反映出

老年夫妻之间的感情。

2.相互协作，参与或配合劳动

就较多从事生产劳作的家庭来讲，作为家

庭中最基本成员的夫妻，需共同参与很多与家

庭相关的事务，汉代画像石（砖）中有较多单独

进行劳动的纺织女性和进行田间劳作的男性画

像，说明当时存在男耕女织的家庭劳动分工，但

也有很多家庭的夫妻会相互协作，或女性参与

相关劳动，体现为具体劳动中男女分工的不同；

或女性做好服务工作，配合劳动。

主要劳动内容为田间劳作。四川德阳出土

的一块画像砖上有牛耕画像，男子扶犁耕地，身

后一妇女一手提篮一手点种［15］1，反映出一般农

业家庭进行耕作种植时，男性从事相应体力和

技术的工作，女性从事体力消耗小、略精细的农

活，二人相互配合，完成耕种。江苏睢宁双沟散

存东汉画像石［16］62-63 及山东滕州黄家岭出土祠

堂画像石［17］32-33的下格均为家庭田间劳作内容，

皆有男性在耕田及中耕除草，亦都有一妇女肩

挑饭食来到田地里的画面。河南南阳市北郊七

里园乡达士营村邢营东汉 M1 出土画像石画像，

分三层，下层最右为一梳髻着长襦的农妇，左肩

掮锄，锄柄端系一壶罐，锄部挂一篮状物，似在

担浆送食，其前为庄稼地，长满禾苗，田间一裸

露上身的农夫正努力锄耘，地旁还有奔跑的狗

儿［18］。这三幅画像均展现出家庭中男性在田地

劳作，女眷负责送饭食的内容，通过耕作这一家

庭的重要事务反映出一般农业家庭中夫妻间的

和谐关系。另在四川地区出土的汉代采莲捕鱼

画像砖，常见水塘内有二人相对坐于船上，一人

采莲或捕鱼，一人划桨的图像，其中有的也很可

能是对家庭中夫妇共同参与该项劳动的描绘。

3.夫妻亲吻

此类画像在汉代画像中有一定数量，一些

明显体现出夫妻婚后恩爱的内容。

安徽省灵璧县九顶东汉画像石墓出土的一

块画像石中有男女亲吻的图案：一妇女坐在平

时织布所坐的织机位置，身向后转，一男子站靠

在织机后侧，二人唇部相贴做亲吻状，男子身后

上方有一持物仆人做悄悄观望状，下部有包袱

和杖形物［19］46-49。画像内容大致反映了家庭女

性正在织布时，其夫外出归家，丢下包袱和相关

物品，与妻子亲吻以表达思念与久别之情，就连

路过的一个家仆也被这一场景所吸引，驻足观

看，表现出家庭中夫妻的亲密感情，而该幅画像

中还有夫妇用膳的内容，亦体现了夫妻之间的

关系。

四川荥经出土的一具东汉石棺，中棺一侧

刻建筑人物图，中为板门，门半开处倚立一女

子，右侧有一戴胜女子凭几而坐，左侧为男女相

拥亲吻［20］，［21］图 48-49，画面右侧人物为家庭中的老

年女性，左侧男女为成婚后的夫妇，二人正在自

己独立的空间内表达恩爱之情。

4.共同升仙

汉代人的思想意识中，升仙是永远的话题

和不懈的追求。不仅生前有较多与升仙有关的

日常活动，死后也在墓葬形制、敛葬衣物、墓葬

装饰等方面多方位体现出与升仙有关的内容，

汉墓壁画与画像石皆有体现，其中即有夫妻共

同升仙的画面，反映出夫妻的亲密和恩爱关系。

河南洛阳西汉卜千秋墓壁画，夫妻二人合

葬于后室之中，墓顶脊壁画有墓主人升仙图，女

性乘三头鸟，手捧三足乌，闭目，男乘舟形蛇，手

持弓，闭目，后随奔狗，旁有蟾蜍，另有仙女面向

墓主，拱手下跪，做迎接状，其侧一兔，嘴内含仙

草［22］。

徐州铜山洪楼东汉墓祠堂出土三幅画像石

的画像中，一幅画面上有张口按腹吐云朵的云

神、三虎所拉的云车及车上持桴击鼓的熊面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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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以及人鱼、雨师布雨、仙人骑麒麟等形象，是

对天上仙界的描写；一幅有鱼、龙所拉的两架云

车，也有雨师布雨、雷公布雷、风神致风、仙人骑

白象，还有站立方士导引跽坐男主人升仙及向

家人揖别仙飞而去的女主人；另一幅为山墙上

部画像，有坐于榻上的男性神人，左边有仙人进

奉，也有乘鹿车的女性神人［23］，［24］图 80，83-85。三幅

画像反映的是墓主夫妇升入天国成仙且共同生

活的内容，往天国飞升和升天成仙的画面展现

出当时人们想象的升仙场面［25］171-172，同时也体

现出汉代家庭中夫妻在现实生活中一起生活，

死后一起升仙的美好愿望。

5.象征图案

象征汉代家庭中夫妻恩爱的图案较多，且

表现方式不同。

龙和凤鸟同时出现于一个画像或画面中，有

的并列，有的嬉戏或做亲昵状；交颈鸟和对颈鸟

也较多见，二鸟之间较亲昵，这类图案部分又与

建筑、人物形成搭配。徐州铜山茅村东汉画像

石墓西门南侧画像，竖长方形，一建筑内有夫妻

二人对坐，相距较近，二人之间有食具和酒具，

两侧屋脊有攀援的猴，顶脊上置一大鱼，象征生

活富足，再上有二鸟对颈，一鸟张嘴欲将食物喂

食另一鸟［26］，［27］图版十一、图 10；铜山蔡丘出土的一块长

方形画像石，分左中右三格：左侧铺首衔环上有

二龙交颈；右侧铺首衔环为伏羲女娲面对而立，

一手相握，二尾穿环而过；中间格为一建筑，其

内有夫妻对坐，两者之间为食具，屋顶二凤鸟相

对而立，嘴部皆张开，两翅相接［27］图版七七，图 100。两

幅画像体现的场景均是既亲昵又温馨，突出夫

妻在家庭生活中的恩爱关系。

伏羲女娲关系亲密，同时又是人类的始祖

神，很多画像中的伏羲女娲共出，并列且多数交

尾，有的在双尾下有小的人首蛇身形象，或伏羲

女娲执规握矩。山东临沂西张官庄汉画像石墓

出土的一立石刻上有伏羲女娲交尾形象［28］31。

四川郫县一号石棺上刻交尾伏羲女娲画像，面

部相对，较为亲昵［29］。徐州睢宁双沟散存的伏

羲女娲拱手并立交尾的画像，最下有小的人首

蛇身形象［24］图 223。山东沂南画像石墓出土的伏

羲女娲画像，有执规握矩的形象［30］，类似的内容

在临沂吴白庄东汉画像石墓［31］中也有发现。伏

羲女娲交尾形象的画像分布地域较广，所属墓

葬基本是东汉夫妻同穴合葬墓，综合反映出家

庭中夫妻间和谐且较亲密的关系，而执规握矩

的形象还很可能与家庭中立规树矩有关，这也

是家庭和谐的内容之一。

德阳市三台郪江崖墓柏林坡M1出土两幅仙

鹤画像，为雌雄二仙鹤较为亲昵的画面［12］167，169；

安徽淮北市散存的一块画像石，画面中一棵大

树上有一对成年的鸟，为雌雄一对，似在守护雏

鸟［11］307。两者均象征着家庭中夫妻之间的亲密

关系。

（三）构件或陶俑

四川成都金堂李家梁子 M23 出土摇钱树座

主 山 下 方 的 台 座 上 有 并 坐 的 抚 琴 俑（M23：
30-2），捏制，男女二人并坐，右侧人为男性，膝

上置一琴，两手放于琴上做抚琴状，另一人为女

性，做倾听欣赏状［32］72-73，体现出夫妻间的恩爱，

这或许是琴瑟和鸣的体现。

二、离婚、再婚及相关内容

汉代，较多家庭的夫妻二人关系紧密，但也

有些家庭会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使得夫妻

在生活中分开，婚姻关系解除，西汉孔光曰：“夫

妇之道，有义则合，无义则离。”［33］3355文献中记载

的相关事例较多，西汉早期的朱买臣，早年家

贫，因生活矛盾，其妻请求离开，“买臣不能留，

即听去”［33］2791。西汉中期的曹寿患有“恶疾”，其

妻平阳公主与之离婚［33］2471。有的家庭，夫妻会

因一方的不忠与不贞，造成另一方的离开和死

亡，使得家庭的稳定性受到损害。也有男性在

妻子去世后再娶妻，还有一些家庭中的男性，虽

有妻子，但还会再娶或纳妾，这些皆是时人所谓

“夫有再娶之义”［34］2790，并反映出家庭中夫妻关

系的变化。

生活中夫妻的分开及婚姻关系的解除，使

得夫妻二人皆成为单身，成为“孤独”之人。考

古发掘的汉代墓葬中，有的墓葬仅葬一名成年

者，墓外也无异穴合葬者，墓主当为单身，有的

或许与离婚有关。此类墓葬在墓葬数量多、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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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时间长、等级不算高的汉代墓地中多有发

现。另有一些东汉墓葬，墓内会发现成年男性

与家人合葬于一个墓内，但明显无合葬者的现

象，该男性为单身的可能性较大。上述墓例的

单身者的形成原因有多种，因家庭中夫妻间婚

姻关系解除而成为单身人员者应有一定比例。

换言之，相关人员可能原来并非单身，因夫妻关

系的破裂而成为单身，反映出相关家庭中夫妻

离异在丧葬或墓葬方面的体现。

夫妻二人中一人的不忠与不贞是造成家庭不

和谐的重要因素之一。汉代墓葬壁画及其画像

石中多见“鲁秋胡戏妻”的内容，如内蒙古和林格

尔东汉壁画墓［35］138、陕西靖边县杨桥畔东汉壁画

墓［36］、山东嘉祥武氏祠石刻画像［37］，［38］56，151-153，夹页①，161、

四川彭山［39］及新津［40］汉代崖墓石棺画像等。该

壁画或画像一方面是对贞女或列女的宣传和教

化，另一方面是通过秋胡戏妻这一在汉代广泛

流传的故事，来映衬汉代家庭中夫妻二人要彼

此忠贞于对方，若一人出现不忠或不贞，就会对

家庭造成较大的破坏。秋胡妻在采桑时遭出外

多年丈夫的言语调戏，得知真相后愤然自尽。

家庭成员因一方的不忠贞而丧生，不得不说是

家庭悲剧的内容之一。

考古发现的汉代墓葬中，有的墓葬内葬一

男性和两女性，大多是男性居中，两女性分葬男

性两侧，如徐州市奎山西汉 M11［41］、大孤山西汉

M2［42］等，反映出汉代家庭夫妻成婚后，有的男

性会纳妾或再娶其他女性的情况。也有的墓葬

中，另一或更多女性葬在其他位置，陕西西安净

水厂东汉墓地中的 M18，后室北侧所葬人员基

本可确定为墓主的侍妾［43］。此类墓葬发现一定

数量，大多具有相应等级，这说明在汉代，一些

有相应等级或经济实力的家庭中，男性纳妾或

在有妻子的情况下再娶其他女性的情况具有一

定的普遍性，体现出家庭中夫妻关系的复杂性。

三、夫妻的等级关系

男女二人结合成婚组成家庭，正常情况下

是朝夕相处、共同生活，形成较为亲密、和谐的

夫妻关系，并一起推动家庭向前发展。但在当

时的社会环境下，因社会思想的影响，夫妻二人

在家庭中还是会存在等级差别，男尊女卑的现

象较为突出。西汉董仲舒曰：“君臣父子夫妇之

道取之（阴阳之道），此大礼之终也。”［44］56“丈夫

虽贱皆为阳，妇人虽贵皆为阴。”［44］66“妻受命于

夫。”［44］85东汉班固在其《白虎通义·三纲六纪》中

亦云：“三纲者，何谓也？谓君臣、父子、夫妇

也。……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45］373

考古资料对夫妻二人在家庭中等级地位差

异的体现较多，如墓葬位置与规模、形制与陪葬

品、墓外设施等，一些墓葬壁画或画像石（砖）的

画像也有相应体现。中小型墓葬所体现的对应

家庭中夫妻二人等级地位差异的内容包括不同

合葬形式下的墓葬位置、封土大小、墓葬规模、

封护形式、葬具的使用、墓室的大小、陪葬品的

多寡及其内容和内涵、墓外设施的位置和有无

等。除上述内容外，在一些具体内容或细节方

面也有体现。以江苏徐州地区的相关中小型墓

葬为例，翠屏山西汉墓［46］、奎山西汉 M12［41］等为

夫妻同墓合葬，男性葬在洞室中，女性则葬在

竖穴底部，墓室规模及葬具等皆有差异；奎山

M10［41］、铁刹山 M6 等为同穴合葬竖穴墓，女性

棺室不仅略小，而且多低于男性墓主棺室；横穴

砖（石）室墓中，同墓异室合葬墓的女性墓室较

男性墓室小很多，如贾汪青山泉白集东汉墓、邳

州白山故子 M1［47］等，而且女性的墓室规模相对

小，位置也略偏。

还有一些等级相对较高的墓葬，尤其是女

性墓主的等级地位较高者，相关内容也可反映

出男性墓主与女性墓主在家庭中的地位差别。

徐州西北郊苏山头 M2［48］等有所体现。苏山头

M2 的竖穴底部有一陪葬者，墓主的墓室内出土

玉枕、面罩、璜、舞人、佩及陶俑等陶器，还有铜

鼎等，墓主为女性，可能是宗室中下嫁的刘氏

女。M3 与 M2 共用一个封土，相距约半米，两者

的关系非常密切，M3 墓主为男性，两墓为同坟

异穴合葬墓。从陪葬品、墓葬封填等来看，M3
墓主的社会身份较低，可能是刘氏宗室女所嫁

的没有官职的男性，故只能按照比较低的身份

下葬。但是，M3 的规模大于 M2，形制也较 M2
复杂，竖穴底部一侧洞室葬一男性，为墓主。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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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侧洞室内葬一女性，很可能是男性墓主人的

陪葬者，但从其陪葬有较多陶器及带钩、铜镜等

来看，该女性很可能是男性墓主所纳的妾或另

娶的一女性。另在 M3 竖穴底部西侧还有一长

方形器物坑，内置较多陶器。这些内容在很大

程度上说明男性墓主在家庭中的等级地位较

高，不仅墓规模大且结构复杂，且该墓主生前还

纳有妾或另娶其他女性的情况，而竖穴底部器

物坑的设置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该男性在家庭

中的地位和等级相对要高。

一些墓葬内壁画或画像石（砖）的画像内容

也体现出相关家庭中男女等级地位的差异，但

不甚明显。徐州铜山洪楼东汉墓葬祠堂出土的

迎宾会客图，分上下两格，每格又分左右两部分

互有联系的内容：下格右侧为宾客车马到来的

场面，左侧为迎宾的场面；上格右侧为女主人会

客的场面，所处房间小，从事服务的仆人及奴婢

数量少，左侧为男主人会客的场面，所处房屋

大，从事服务的仆人及奴婢数量多。另一幅画

像也分上下两格，下格左侧为男主人与宾客观

赏乐舞杂技的场面，亦有从事服务的仆人及奴

婢；右侧为女主人陪女客看自己家中纺织的内

容，不见从事服务的仆人及奴婢，而女主人左手

略扬，指着织房对女客说着什么［24］图 76-77。两相对

比，也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男女在家庭中等

级地位的差异。

男女二人结合成婚后，共同生活在一个家

庭之中，较多的家庭财产为二人共同拥有和支

配，而这也是家庭发展的原因之一。而如上文

所述，夫妻二人在家庭中的等级地位存在一定

的差异，因此在占有和使用相关财产方面也可

能会有差别，较多墓葬中，夫妻二人死后使用陪

葬品的多寡及种类、质量等存在不同，基本是男

多女少、男优女劣，这既是家庭中男尊女卑的地

位体现，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夫妻二人

对家庭财产拥有和支配上的差别。关于男女结

合成婚后的财产问题，还有两点说明：一是妻子

的财产丈夫也可用，即女子出嫁来到夫家，其陪

嫁或其以他方式带来的财物，丈夫可以使用，甚

至有的物品在丈夫死后还可作为陪葬品；二是

妻子的财产在死后多作为自身的陪葬物品。就

第二点来讲，有些女性死后将自身的财产用于

陪葬，在某种程度上还是其标明或显示自身社

会等级地位的内容之一，上文所举徐州市苏山

头西汉 M2 有相应体现。与之相似的还有徐州

市西郊韩山西汉 M1［49］，墓主刘 很可能为翁主

级别或相近等级的人员；与 M1 异穴合葬的 M2，
墓主男性，为西汉楚国的一般官吏，陪葬品与殓

葬品方面明显逊色于 M1。

四、丧葬中的特殊内容

丧葬是古代社会的重要内容之一，对现实

生活和社会的诸多内容有所体现和反映。就汉

代家庭夫妻关系而言，除上文所述的一些内容

外，还在丧葬方面体现出一些与夫妻关系相关

的特殊内容。

（一）“阴间配”

河北省保定市唐县高昌墓地中的 M44，介于

汉墓 M43 与 M45 之间，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内

置一木棺，棺内葬一男性，年龄在三十岁左右，

无随葬品，发掘报告称该墓介于汉代的 M43 与

M45 这一对夫妻异穴合葬墓之间，又是单身葬，

应是有意识埋在原来的死者中间，不用花钱而

做“阴间配”［50］198。考虑到 M44 仅葬一人但无陪

葬品，墓葬的时代较难确定，且等级不高的墓地

之中，墓位的安排有时会存在打破或“嵌于”两

墓之间的情况，是否“阴间配”还需慎重考虑，关

于这一结论的正确与否，笔者不作过多讨论，期

待有更多的考古资料来证明这一内容。若真如

发掘报告所讲，M44 为介于 M43 与 M45 这一对

夫妻异穴合葬墓之间的单身葬墓，进而形成“阴

间配”，这对于研究汉代家庭的夫妻关系当具有

一定的参考价值。M43 与 M45 的墓主死后异穴

合葬在一起，以期在另一世界还能够共同生活，

而 M44 的介入可能会打破这一理想或想法，在

某种程度上可视为破坏家庭中夫妻关系的内容

之一，而这或许与 M43、M45 的墓主家庭已经衰

败有关，也可能会有其他原因。

（二）两殇合葬及相关内容

汉代还有一种特殊的丧葬内容，为两殇合

葬或早殇男性与成年女性的合葬，这在一些地

从考古资料看汉代一般家庭的夫妻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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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的汉代墓葬中有所发现，体现出早殇人员的

合葬内容，也反映出家长希望早殇者在另一世

界可以过上夫妻生活的思想或想法。《汉代婚丧

礼俗考》一书指出，汉代有本非夫妇取男女两殇

合葬者［51］141，即郑玄所言“嫁殇者谓嫁死人也，

今时娶会是也”［52］1050。这一丧葬内容体现出相

应的丧葬需求及父母对早逝孩子在地下世界拥

有美好生活的愿望。

河北张家口阳原三汾沟 M4，一个封土堆下

有并穴墓葬两座，分别编号为 M4A 与 M4B。

M4A 位于封土下中部，M4B 位置略偏，在 M4A 南

侧不远，均为竖井式墓道洞室墓，M4A 为成年男

女的夫妻同穴合葬，M4B 平面呈刀形，墓室位于

竖穴墓道的西侧，顶部坍塌，室内无棺椁痕迹，

也无陪葬品，仅有两具小孩骨架，一男一女，皆

侧身屈肢［53］。M4B 所葬为小孩，体现出早殇的

特征，其内为一男一女两具小孩骨架，反映出早

殇合葬的特点，而这也是 M4A 与 M4B 位于同一

封土下的重要原因，即早殇者与父母并葬于同

一封土下，因有合葬者，所以是相对独立的两座

墓葬。M4B 内所葬男、女小孩年龄相差不大，两

者均应属于早殇者，推测男性小孩去世时或去

世后不久，其父母应为其寻求相近时间去世、年

龄相差不大的女性与其配婚，合葬在一起。由

于是早殇者，与父母葬在同一封土下的较近距

离可以理解，也可能是在父母去世合葬后，迁至

同一封土之下。就 M4B 内所葬二人而言，或许

因未成年，采用了不同于直肢葬葬式的屈肢葬

葬式，抑或与迁葬有关而形成类似屈肢葬的内

容。就阳原三汾沟汉代墓地来讲，所发现的同

时代墓葬中仅有此例，较为特殊，但其反映了配

婚与合葬及其本非夫妇取男女两殇合葬的特

征，体现出相关家庭在特殊丧葬内容方面的特

殊“夫妻”关系。

北京市昌平史家桥 M17 与 M16 东西并列位

于一个平面近方形的墓坑内，坑稍浅，是按需求

在该坑底部并排挖成两个长方形墓穴用来葬

人，同时形成二层台及两墓穴间的矮墙，墓穴内

各葬一人。M17 内葬一成年人，女性，仰身屈

肢；M16 的墓穴内摆放瓮棺，以夹砂灰陶瓮和泥

质灰陶甑四件合为三节，棺长约 75 厘米，骨架保

存完整，根据骨架的特征测定，死者是男性小

孩，因此该墓很可能是小孩与成人的并葬［54］。

两墓位于同一个稍浅的大坑内，表明两墓及其

墓主之间存在较密切的关系，墓主并葬于一个

大的平面近方形的墓坑内，且两墓所葬分别是

一男一女，这与该墓地中其他一些夫妻并穴合

葬墓基本一致，正常情况下两墓当为合葬，而且

很可能也是“夫妻合葬”。究其原因，其一，如上

所言，该墓地中此类同一墓坑内两墓穴尺寸大

小相近、形制结构基本相同的并穴合葬墓基本

都是夫妻墓葬的并穴合葬；其二，如果是子女与

父母的并葬，一般情况下是子女的墓葬位于父

母合葬墓葬的附近，M17 仅葬 1 成人女性，M16、
M17 附近也不见与 M17 同向并列的墓葬，所以

若是子女与父母并葬，该大墓坑内则仅有儿子

与母亲，两者的墓坑如此安排，与常理不符，而

M16 与 M17 并穴，加之尺寸大小、形制结构等基

本相同，也不符合子女与父母的并葬；其三，北

京市昌平史家桥墓地中，与 M16、M17 时代接近

的夫妻合葬墓中，死者头北向者，基本都是女性

居东（右），如简报提供墓葬平面图的 M2 与

M39、M40 与 M43 等［54］，M17 及墓内所葬女性也

符合这一特点。因此，M16 与 M17 作为夫妻同

坑异穴合葬墓的可能性极大，但该墓所体现夫

妻合葬的内容与一般夫妻并穴合葬存在差异，

最突出的表现是一成年女性与一未成年男性小

孩的合葬，这是其特殊性的体现。笔者认为，

M16 墓主为未成年男性，因相关原因早殇，在其

去世后，其家庭可能会找一位相近时间去世的

女性与其配婚，并合葬在一起，以希望其在另一

世界有妻陪伴，有自身的家庭或夫妻生活。这

一方面体现出相关家庭为早殇男性配置合葬

者，希望其在另一世界能够有妻子、有家庭；另

一方面，这也是特殊夫妻关系在特殊丧葬方面

的体现，M17 内所葬女性为屈肢葬，无陪葬品，

等级较低，这应与其和 M16 所葬未成年男性配

婚并合葬在一起存在相应关系。

上述几处墓例均具有相应的特殊性，所反

映的丧葬内容也与正常夫妻合葬墓存在一定的

差别，但又从相对特殊的角度体现出秦汉时期

尤其是汉代家庭中有关人员去世后，家人为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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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婚，使其在另一世界可有相应的“夫妻关系”，

进而达到在另一世界可更好生活的愿望和想

法。从这一方面来看，上述特殊的丧葬内容，尤

其是两殇合葬或早殇男性与成年女性的合葬，

也是“爱其所亲，事死如事生”［55］1439 丧葬思想的

体现和反映。

综上所述，汉代家庭中，男女二人结合成婚

形成夫妻关系，并在发展中存在多种不同的表

现形式。和谐亲密的夫妻关系当是汉代家庭夫

妻关系的主流，这对于家庭的稳定和发展十分

有利。但也有一些家庭的夫妻会因为不同原因

解除婚姻关系，使得家庭关系受到损害，家庭的

发展也因此受到影响。另外，汉代家庭中夫妻

关系的等级性，加之一些其他内容和形式的夫

妻关系，甚至较特殊夫妻关系内容的存在，不仅

体现出汉代家庭中夫妻关系的复杂性、多样性，

也对理解和认识汉代家庭的发展和内容提供了

相应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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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Conjugal Relationship of Ordinary Han Families from Archaeological Materials

Liu Zunzhi

Abstract: The Han Dynasty was an important period for the development of ancient families. As the core
component of family, the couple played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the family development. Archaeological materials have
relatively much embodiment of the conjugal relationship in ordinary Han families, not only various in forms, but also
rich in contents. On the whole, harmony and intimacy was the main body of the conjugal relationship. However, in
some families, there was dissolution of the marriage relationship, while remarriage, concubinage, which all had
corresponding impacts on the family development. Corresponding to the social development and characteristics, there
were differences in the hierarchical status of men and women in ordinary Han families. In addition, there were also
other special contents of the conjugal relationship. The conjugal relationship of ordinary Han families reflected in
archaeological materials was not only rich in contents, but also complex and diverse, which can provide corresponding
reference for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development of Han families.

Key words: The Han Dynasty; family; conjugal relationship; archaeological mater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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